
鄞州区教师资格认定专业知识测试

考试人员须知

1、凭身份证及现场确认通知单进入试场，并放在座位的左上方，以备核对。

2、不得携带计算器和各种资料。

3、保持试场安静。手机等通讯工具不得带入考场，也不得作为计时器使用，已带的一律关机并放在指定位置，开考后不得互借文具。手机等违禁物品带至考位的按违纪处理。
 4、按时进入试场，迟到30分钟后不得进入试场；考试开始60分钟后才能交卷离开试场。

5、遵守考试规则，独立完成答题，不得有任何作弊行为，除在密封线内写上本人姓名、申报学科和所在学校外，不得在卷面上做任何记号。

6、答完题后，必须立即离开考场，不得在考场周围逗留，更不得喧哗。

7、应考人员不得要求监考人员解释试题，如遇试卷分发错误，页码序号不对，字迹不清等问题，可举手询问。

8、考试时间：13:30-15:3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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